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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二级单位、部门

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和新闻宣传员职责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新闻宣传工作队伍建设，推动新闻宣传工作再上台阶，特制定本工作职责。

一、各二级单位、部门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职责
（一）把握正确舆论导向，切实加强正面宣传。

（二）加强新闻宣传制度建设、阵地建设和宣传员队伍建设，为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条件保障。

（三）制定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。完成相关工作总结。

（四）审核新闻宣传稿件，确保内容的真实性、客观性，表述的准确性、规范性。

（五）督促相关网页、新媒体平台等及时更新内容。

（六）做好舆情上报和研判、处置等工作。

（七）组织开展全校性主题宣传、专题宣传。协助党委宣传部做好新闻采访等工作。

（八）落实学校有关新闻宣传的其他工作要求。

二、各二级单位、部门新闻宣传员职责
（一）加强主题策划，提升新闻宣传的质量，增强新闻宣传的效果。

（二）撰写有关党建思政和人才引育、协同创新、文化引领、全球拓展等方面采取的举措、取得的成果以及重要事件、典型人物等高质量新闻稿件。

（三）组织指导师生撰写新闻稿件或提供新闻线索、新闻素材，并进行核实和修改完善。

（四）向党委宣传部报送新闻稿件、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。

（五）做好舆情收集、上报等工作。

（六）新闻宣传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。

（七）落实学校和所在单位、部门有关新闻宣传的其他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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